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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合同
甲方：岑溪市安平镇中庆小学

乙方：岑溪市海视威达数控科技有限公司

一、采购内容:

项号 货物名称 品牌/型号/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（元）合计（元）

1 羽毛球 筒 5 60 300

2 粉盒 个 1 295 295

3 羽毛球拍 副 10 65 650

4 卡套绳 条 50 0.5 25

5 电脑维护 项 1 100 100

6 集线器 个 2 75 150

7 翻页笔 个 2 120 240

8 橡皮擦 粒 60 2 120

9 铅笔 盒 5 12 60

10 碳粉 支 2 85 170

11 书写笔 支 8 15 120

12 清洁剂 盒 4 35 140

报价含税（人民币大写）：贰仟叁佰柒拾元整（ ￥2370.00 元）

承诺交货期：自签订合同起 3日内。

售后服务：按厂家承诺进行。

本合同的采购总金额为（大写）：人民币贰仟叁佰柒拾元整（￥2370.00 元），该价格为岑溪市交货含

税价。

二、质量要求和售后服务

1、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是符合国家有关标准，或具有中国海关商检证明，未经使用全新的设备。

2、乙方提供设备的质量保证期为自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至满 保质期 时间止。在保证期内因设备本

身的质量问题发生故障，乙方应负责免费修理、更换零部件或者退换。在质保期内，乙方应对设备出现

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。

3、甲方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等故障问题，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24 小时内 应到达甲方现场维修。

4、因设备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，由国家和岑溪市政府指定的技术单位进行质量鉴定，该鉴定结论是

终局的，甲乙双方应当接受。

三、产品的包装、发运及运输

l、乙方应在设备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于运输距离、防潮和防破损装卸要求的包装，以保证设备安全

运输到达甲方指定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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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乙方负责将设备安全送到甲方指定交货地点，不另收任何费用。

3、设备在交货前发生的不可预见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。

4、设备在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 24 小时内或货到甲方前 48 小时通知甲方，以准备接货。

四、验收

1、甲方对乙方所交设备依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现场验收并给予签收，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。

2、甲方应在乙方交货当天对设备验收完毕，并作出验收结果报告,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。

五、交货期及交货方式

1、交货期：签订合同后 3 天。

2、交货方式：以设备运到甲方指定地点安装调试。

3、交货地点：采购单位指定地点（岑溪市）

六、付款方式

交货验收合格后， 一次付清 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1、逾期交货或付款的，每天按合同额的 1‰对违约方进行罚款。

2、乙方逾期超过 10 天仍不能交货的，甲方可解除双方的供货合同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由乙方负责

赔偿。

3、乙方所交的设备品种、型号、规格、质量不符合规定标准的，甲方有权拒绝收货。乙方向甲方偿

付设备总值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。

4、甲方不按规定时间予以验收设备的，每天按合同额的 1‰进行罚款；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的，应

向乙方偿付设备总值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。

八、仲裁

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，应通过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则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仲裁部

门提交仲裁或法院起诉。

九、合同生效及其它

1、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。

2、合同执行中，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，由双方协商同意后，另签署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作为主

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3、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均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 ：岑溪市安平镇中庆小学 乙方 ：岑溪市海视威达数控科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
地址： 地址：岑溪市明都新城永安路 220 号

联系电话： 联系电话：13324844368

日期： 年 月 日 日期： 年 月 日


